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“佳文助学金”管理办法  

 

 

第一条 “佳文助学金”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2005 级经 

 

济学实验班周梦楠校友捐助设立。 

 

第二条 “佳文助学金”的各资助项目、资助金额、资助对象及 

 

选拔标准由资助人确定。 

 

资助人委托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资助项目申报通知及申 

 

请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工作。 

 

第三条 本办法中规定的受助学生应为具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 

 

济学院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（不包括第二学位学生）。 

 

第四条 资助项目、资助标准与项目要求 

 

（一）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项资助 

 

资助标准：每学年本科新生入学时，由资助人在申请资助的学生 

 

中选择确定 7 名学生作为捐助对象，在大学一、二、三年级每学年初 
 

向受助学生资助 4000 元/人，如家庭或本人受特殊变故，可申请面 
 
试增加补助金额。 

 

项目要求：受资助学生家庭须符合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相关标 

 

准；受资助学生在受助学年内学习成绩良好，无不及格科目；本专项 

 

实行年审制，如受资助学生在受助学年内出现不及格科目，或不再符 

 

合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相关标准，资助中止，同时在同年级现有符合 

 

条件学生中补充 1 人。 

 



（二）自 2020年 9 月起，经济学实验班学业专项资助、美国大

学生数学建模及交叉学科建模竞赛一等奖专项资助、经济学院篮球联

赛冠军队专项资助暂时取消。 

第五条 各项资助金均由资助人直接发放给受资助对象。 

 

第六条 “佳文助学金”每学年评选一次，资助均在每年 9 月进

行申报和评选，如遇特殊情况申报和评选时间将由经济学院学生工作

办公室与资助人共同商议调整。申请人需在指定时间内按照当年通知

要求递交申请材料，为保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个人隐私，按照资助

人意愿，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项资助受助人名单不进行公示。 

第七条 “佳文助学金”受助资格审查终身有效，确定受助人名 

 

单后，经济学院和资助人有权对已接受资助学生的受助资格进行复 

 

核，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取消受助资格、追回资助金，并按照 

 

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

第八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资助人和经济学院共同所有。 

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首都经济贸

易大学经济学院“佳文助学金”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“佳文助学金”申请表 

 

姓 名  性 别   民 族    
 

         
 

出生日期  政治面貌   生源地    
 

       

照片 
 

 

学 号 
   

班级 
   

 

       
 

         
 

北京银行    
身份证号 

    
 

卡号 
       

 

        
 

         
 

家庭住址         
 

        
 

 电话：   微信：    
 

联系方式 
        

 

电子邮箱： 

       
 

        
 

     
 

 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项资助：    
 

 □初次申请 □年审      
 

申请项目 需提供材料：1、家庭经济困难证明；2、初次申请需提交个人及家庭情况介绍（不少于 1000 
 

 字）和能够证明帮助资助人选拔的其他材料；3、年审需提交个人总结（不少于 1000 字）和学 
 

 

习成绩单。 
 

是否申请面试：   □是  □否       
 

  
 

 本人承诺本申请表填写内容和相关支撑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弄虚作假情况， 
 

个人承诺 
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      

 

        
 

  申请人签名： 日期：  
 

         
 

学院审核         
 

意见         
 

         
 

资助人         
 

意见         
 

       
 

本表一式一份，打印时请保证所有内容在一页纸上。    
 

 


